
“过去过斑马线得小跑，现在车主动减
速挥手，心里踏实多了！”近日，市民李女士
在城西区黄河路的切身感受，折射出西宁
交通文明的悄然转变。长期以来，西宁市
公安交通管理局通过“路面严管+科技赋
能+源头宣传”组合拳，推动“车让人”从执
法要求转化为文明自觉。

现场执法与智能监控织密治理网络现场执法与智能监控织密治理网络

“您好，您在斑马线前未减速礼让行
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需接受处罚。”6月26日早高峰，交警三
大队民警在冷湖路与虎台四巷交叉口设立
临时检查点，对一辆未礼让行人的营运车
辆驾驶员开具罚单。据统计，6月25日至6
月29日，全市共查处营运车辆不礼让行人
违法行为140起，营运车辆平均违法率环比
下降2.38%。同时，通过远程喊话系统、路
口监控视频实时喊话劝导机动车礼让行人

34次，有效提升了文明礼让效果。
随着旅游旺季到来，西宁交警加强营

运车辆道路通行秩序，将提高营运车辆行
业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作为治理重点。
在落实“清凉夏都、友好交警”16条便民措
施基础上，结合全市道路交通实际，在原
有的12个无灯控路口、视距盲区路段的基
础上，新增设了23处专项整治点，采取“定
点整治+巡逻管控+监控抓拍”的方式，查
处机动车经斑马线不礼让行人交通违法
行为。执勤交警坚持“宣传与查处并重、
教育与处罚并举”，让执法既有力度更有
温度。

除现场执法外，西宁交警依托“电子警
察”智能抓拍系统，在主城区 36 个重点路
口，对“遇行人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
行为实现24小时自动识别。“系统上线后，
从去年7月份日均抓拍量160余起，降至今
年6月底30余起。”交通科科长姜鑫介绍，

违法数据同步接入交管12123，当事人可登
陆APP查看违法图像并在线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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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马线礼让不仅是法律义务，更是城
市文明的窗口。”6 月 26 日，西宁交警走进
辖区营运企业，通过事故案例剖析、法律法
规讲解、播放警示短片等方式，开展宣传教
育工作。同时，联合西宁市交通运输综合
行政执法监督管理局召开2025年二季度营
运车辆交通整治部门联席会议、召集全市6
家出租车行、“两客一危”等重点企业召开
安全责任约谈提醒会，形成多部门联动治
理格局。专项行动期间，西宁交警线上线
下同步发力，在微信公众号发布整治信息7
篇、警示短视频4个，曝光不礼让营运车辆
28辆，推动出租车、网约车等“城市流动名
片”带头践行礼让。

让文明基因融入城市交通肌理让文明基因融入城市交通肌理

为减少人车冲突，西宁交警对全市人
行横道线及相关配套设施进行了梳理排
查。行动期间，联合市政部门补划人行横
道标线500平方米，增设“车让人”提示标线
6组、让行标志2块，优化7处行人过街信号
灯配时，用硬件升级为文明出行“保驾护
航”。

“治理不是‘一阵风’，要让礼让斑马线
成为西宁的文明标签。”西宁市公安局党委
委员、公安交通管理局局长黄才界说，“西
宁交警将强化日常执法管理，突出对重点
区域、城市主干道路等执法管控，对机动车
不礼让行人、随意变道等行为‘零容忍’。
同时，推动行人闯红灯等不文明行为同步
治理，构建车让人、人守规的良性互动格
局。”

夕阳下的湟水河畔，各个路口的斑马
线上，车辆与行人有序交错，司机主动减速
的手势与行人点头致谢的微笑，正成为夏
都西宁一道温暖的风景线。

（记者 措毛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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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弘靓）7月5日，记者从市财
政局获悉，上半年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完成 63.2 亿元，增长 2.6%，完成年初预算的
56.2%。上半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174.6亿元，增长1.4%，完成年初预算的50.9%。
上半年全市财政收支增速平稳，顺利实现“时间
过半、任务过半”目标，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今年以来，市财政局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
政府“挑大梁勇争先”工作要求，树牢“有为财
政”理念，狠抓财政收支管理工作。收入组织方
面，坚持把收入组织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
财税联动、部门协作、市区协同，强化收入调度，
加强重点行业、重点企业运行动态监控，深挖增
收潜力，切实抓好收入工作。

支出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和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要求，严控“三
公”经费和一般性支出，成立“党建引领全预算
穿透式管理攻坚队”，对市直相关预算部门实行
全预算穿透式管理，花好用好每一分财政资金，
集中财力保障重点领域和民生支出，其中教育、
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等民生领域支出
139.9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80.1%。

市财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坚定信心、实
干争先，紧盯全年目标，再接再厉，不断强化收
入组织，加快预算执行，全力确保财政平稳运
行，为奋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西宁实践贡献财
政力量。

本报讯（记者 一丁）7月5日，记者从中
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随着暑
运来临旅客出行需求增多，为满足持续增
长的旅客出行需求，青藏集团公司计划在
西宁至拉萨间、西宁至格尔木间、西宁至马
海间加开多趟旅客列车。

西宁至拉萨间：将于 7 月 7 日、7 月 10
日在西宁至拉萨间加开 Z9813 次旅客列
车，7 月 9 日、7 月 12 日在拉萨至西宁间加
开 Z9814 次旅客列车。拉萨至格尔木间：
将于 7 月 14 日至 8 月 18 日在拉萨至格尔
木间加开 Z9818 次临时旅客列车，7 月 15
日至 8 月 19 日在格尔木至拉萨间加开
Z9817 次临时旅客列车。西宁至格尔木

间：将于 7 月 15 日至 7 月 17 日、7 月 19 日、
7 月 21 日至 7 月 24 日、7 月 26 日、7 月 28
日至 7 月 31 日、8 月 2 日、8 月 4 日至 8 月 7
日、8 月 9 日、8 月 11 日至 8 月 14 日、8 月
16 日、8 月 18 日至 8 月 21 日、8 月 23 日、8
月 25 日至 8 月 28 日、8 月 30 日在西宁至
格尔木间加开 5901 次临时旅客列车，7 月
16 日至 7 月 18 日、7 月 20 日、7 月 22 日至 7
月 25 日、7 月 27 日、7 月 29 日至 8 月 1 日、
8 月 3 日、8 月 5 日至 8 月 8 日、8 月 10 日、8
月 12 日至 8 月 15 日、8 月 17 日、8 月 19 日
至 8 月 22 日、8 月 24 日、8 月 26 日至 8 月
29 日、8 月 31 日在格尔木至西宁间加开
5902 次临时旅客列车。西宁至格尔木

间：将于 7 月 15 日至 8 月 15 日在西宁至格
尔木间加开 K6811/2 次临时旅客列车。
西宁至马海间：将于 7 月 14 日、7 月 21 日、
7 月 28 日、8 月 4 日、8 月 11 日、8 月 18 日、
8 月 25 日在西宁至马海间加开 5903 次临
时旅客列车，7 月 15 日、7 月 22 日、7 月 29
日、8 月 5 日、8 月 12 日、8 月 19 日、8 月 26
日在马海至西宁间加开 5904 次临时旅客
列车。

铁路部门提示广大计划乘火车前往高
原的旅客，要及时通过铁路 12306 官方网
站、手机APP或关注车站公告，查询最新加
开列车时刻、停靠站点及余票信息，以便合
理安排行程，顺利开启高原之旅。

本报讯（记者 小蕊）为进一步优化消费
环境、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扎实推进市场
监管总局等五部门关于开展优化消费环境
三年行动部署要求，近日，省市场监管局会
同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商
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印发《青海省优
化消费环境三年行动（2025—2027年）重点
工作分工方案》，对全省优化消费环境工作
作出全面安排。

《分工方案》统筹全省各地区、各部
门力量，围绕提升消费供给、优化消费秩
序、提效消费维权、共治消费环境、引领
消费环境等五大行动，细化提出了我省
具体措施。

实施消费供给提质行动，推进有机枸

杞、牦牛藏羊等“青字号”农畜产品品质提
升工程，加强汽车、家电等领域质量品牌
建设，促进内外贸产品同线同标同质，健
全服务消费标准体系，打造茶卡盐湖星空
营地等“绿色消费地标”和城市“一刻钟”
便民服务圈。实施消费秩序优化行动，严
守食品药品安全底线，开展网络市场监管
专项行动，打击流量造假、刷单炒信等违
法行为，实施农村消费市场净化行动，整
治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开展价监竞争守
护行动。实施消费维权提效行动，推动大
型企业建立消费纠纷在线解决机制，整合
12345、12315 平台数据建立消费投诉大数
据分析治理机制，推广“诉调对接”和“共
享法庭”模式，降低维权成本。实施消费

环境共治行动，引导经营者建立消费者权
益保护合规体系，推动行业协会制定自律
公约，支持消协组织开展消费提示警示，
推 进 消 费 教 育“进 校 园、进 社 区、进 乡
村”。实施消费环境引领行动，实施产品
和服务质量分级，培育“五放心”消费示范
单元，探索异地异店无理由退换货机制，
开展全域消费环境监测评价，打造区域消
费环境建设标杆。

力争到2027年，全省消费领域问题得
到系统治理，商品、服务质量显著提高，消
费风险明显降低，消费纠纷源头治理效果
显著，经营者诚信意识普遍增强，消费便利
度、舒适度、满意度大幅提升，全省消费环
境明显优化。

本报讯（记者 一丁）为扎实推进西宁市市
场监管领域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持续
深化电梯安全筑底三年行动，进一步督促我市
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强
化警示教育作用，西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布3
起特种设备领域违法典型案例，有力震慑特种
设备领域违法行为。这是记者7月5日从该局
获悉的。

案例一案例一：：青海某电梯有限公司未如实记录青海某电梯有限公司未如实记录
维保内容维保内容

市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在日常监督检查中
发现，青海某电梯有限公司在维保城北区某超
市自动人行道及货梯时，已发现“自动人行道
（西梯）梳齿板断裂严重、检修盖板防倾覆或翻
转监测装置失效；货梯底坑垃圾杂物堆放混乱、
对重油杯内无油”等问题，却未在维保记录中如
实记录。电梯有限公司的行为构成未按《电梯
维护保养规则》第六条要求进行电梯维护保养
的违法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
全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八十八条之规定，
执法人员对该公司的违法行为进行责令改正，
并作出罚款30000元的行政处罚。

案例二案例二：：小区物业公司不能提供电梯合格小区物业公司不能提供电梯合格
检验报告检验报告

城西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对某小区在用
电梯进行特种设备安全日常监督检查，发现小
区物业服务公司（使用单位）现场无法提供2部
电梯合格有效的检验报告。经调查，上述2部
电梯检验已于2024年12月到期，截至执法人员
现场检查时，2部电梯均未进行检验且处于在用
状态。小区物业使用超期未检特种设备的行为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
十条第三款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
设备安全法》第八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执法
人员责令小区物业改正违法行为，并作出罚款
30000元的行政处罚。

案例三案例三：：青海某电梯有限公司维保人员超青海某电梯有限公司维保人员超
时救援时救援

城中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在核查中发
现，青海某电梯有限公司维保人员自接到96365
应急处置平台通知后，半个多小时后才到达困
人电梯现场，抵达现场救援时间超过 30 分钟。
电梯有限公司维保人员的行为不符合《电梯维
护保养规则》第五条的要求，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之
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
第八十八条之规定，执法人员对电梯公司作出
了罚款10000元的行政处罚。

全市财政收支顺利实现“双过半”
青海印发方案五大行动优化消费环境

聚焦斑马线治理：让“车让人”从规矩变成习惯


